
附件 12

政府采购行政裁决举证通知书

（申请人/被申请人名称/相关供应商名称）：

本机关收到（申请人名称）关于“（项目名称）（项目

编号）”的行政裁决申请，为客观、公正地进行调查处理，

保护国家利益和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汕头

市财政局政府采购行政裁决实施细则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

请你方在收到本举证通知书之日起至 年 月 日（举证

期限内）前提供以下材料：

。

（一）应当由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的申请事项，申请人未提

供相关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，视为该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（二）被申请人/相关供应商如不按时提交相关证据、

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的，视同放弃说明权利，不影响裁决

程序进行。

×××财政局

年 月 日


